
 
 

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
公 布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
明 ， 並 明 確 表 示 ， 概 不 對 因 本 公 布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
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 

2 0 1 5 年 5月 7日 舉 行 之 股 東 周 年 大 會   
―  按 股 數 投 票 表 決 結 果  

 
 

中 電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( 公 司 ) 於 2 0 1 5 年 5 月 7 日 假 座 香 港 九 龍 紅 磡

香 港 理 工 大 學 賽 馬 會 綜 藝 館 舉 行 股 東 周 年 大 會 ( 年 會 )。 主 席 於

會 上 要 求 就 2 0 1 5 年 3 月 2 7 日 年 會 通 告 所 載 各 項 提 呈 大 會 及 獲 得

附 和 的 決 議 案 ， 以 按 股 數 投 票 方 式 逐 一 進 行 表 決 。  
 
公 司 於 年 會 舉 行 當 日 已 發 行 股 本 為 2 , 5 2 6 , 4 5 0 , 5 7 0 股 股 份，此 乃

給 予 股 東 有 權 出 席 並 於 會 上 表 決 贊 成 或 反 對 所 有 決 議 案 的 股

份 總 數 。 股 東 於 年 會 上 就 提 呈 決 議 案 進 行 投 票 時， 未 受 任 何 限

制 。  
 
所 有 按 股 數 投 票 方 式 進 行 表 決 的 決 議 案 均 獲 股 東 通 過。其 中 第

( 1 )、 ( 2 )、 ( 3 )、 ( 5 ) 及 ( 6 ) 項 決 議 案 獲 股 東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,  而

第 ( 4 ) 項 決 議 案 獲 股 東 通 過 為 特 別 決 議 案 。 按 股 數 投 票 表 決 結

果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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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  

票 數 ( % )  

 贊 成  反 對  

( 1 )  接 納 截 至 2 0 1 4 年 1 2 月 3 1 日 止 年

度 的 已 審 計 財 務 報 表 與 董 事 會

報 告 及 獨 立 核 數 師 報 告 。  
 

1,380,726,478 
(99.9996%) 

5,096 
(0.0004%) 

 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( 2 )  ( a )  選 舉 毛 嘉 達 先 生 連 任 為 董

事 。  
1,354,172,607 
(97.8386%) 

 

29,916,021 
(2.1614%) 

 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 ( b )  選 舉 莫 偉 龍 先 生 連 任 為 董

事 。  
1,361,397,921 
(98.3614%) 

 

22,679,163 
(1.6386%) 

 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 ( c )  選 舉 鄭 海 泉 先 生 連 任 為 董

事 。  
1,169,928,320 
(84.5277%) 

 

214,148,608 
(15.4723%) 

 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 ( d )  選 舉 米 高 嘉 道 理 爵 士 連 任

為 董 事 。  
 

1,053,892,822 
(78.5119%) 

288,441,703 
(21.4881%) 

 
 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 ( e )  選 舉 包 立 賢 先 生 連 任 為 董

事 。  
 

1,359,422,971 
(98.2238%) 

24,582,156 
(1.7762%) 

 
 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( 3 )  續 聘 羅 兵 咸 永 道 會 計 師 事 務 所

為 公 司 截 至 2 0 1 5 年 1 2 月 3 1 日 止

年 度 獨 立 核 數 師，並 授 權 董 事 會

釐 定 其 酬 金 。  
 

1,380,331,806 
(99.7273%) 

3,774,522 
(0.2727%) 

 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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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  

票 數 ( % )  

 贊 成  反 對  

( 4 )  批 准 及 採 納 新 的 公 司 組 織 章 程

細 則 以 取 代 及 摒 除 現 行 的 公 司

組 織 章 程 細 則 。  
 

1,378,165,926 
(99.5764%) 

5,862,805 
(0.4236%) 

 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7 5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特 別 決 議 案 。  

( 5 )  授 權 董 事 會 發 行 及 處 理 不 超 過

公 司 在 本 決 議 案 當 日 全 部 已 發

行 股 份 數 目 的 5 % 的 新 股 ， 而 其

發 行 價 折 讓 率 不 得 超 過 股 份 的

基 準 價 的 1 0 % 。  
 

1,376,757,742 
(99.4720%) 

7,307,549 
(0.5280%) 

 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( 6 )  授 權 董 事 會 行 使 公 司 所 有 權

力，回 購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收 購 公 司

已 發 行 的 股 份，但 不 得 超 過 公 司

在 本 決 議 案 當 日 全 部 已 發 行 股

份 數 目 的 1 0 % 。  
 

1,383,382,485 
(99.9974%) 

36,242 
(0.0026%) 

 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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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冊 會 計 師 安 永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( 安 永 ) 負 責 監 察 年 會 的 點 票 結

果 。 安 永 的 工 作 只 限 於 公 司 要 求 的 若 干 程 序 ， 就 公 司 股 份 過 戶

處 收 集 及 提 供 予 安 永 的 投 票 表 格 與 公 司 股 份 過 戶 處 編 製 的 投

票 表 決 結 果 達 成 共 識。安 永 就 此 執 行 的 工 作 並 不 構 成 按 香 港 會

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《 香 港 核 數 準 則 》 ( H o n g  K o n g  S t a n d a r d s  o n  
A u d i t i n g ) 、 《 香 港 審 閱 項 目 準 則 》 ( H o n g  K o n g  S t a n d a r d s  o n  
R e v i e w  E n g a g e m e n t s ) 或 《 香 港 審 計 項 目 準 則 》 ( H o n g  K o n g  
S t a n d a r d s  o n  A s s u r a n c e  E n g a g e m e n t s ) 所 進 行 的 審 計 項 目 ， 安

永 也 不 會 就 與 法 律 解 釋 或 投 票 權 有 關 的 事 宜 作 出 確 認 或 提 出

意 見 。  
 

中 電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陳 姚 慧 兒  

公 司 秘 書 代 行  
 
香 港 ， 2 0 1 5 年 5 月 7 日  
 
 

中 電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CLP Holdings Limited 

﹙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﹚  

﹙ 股 份 代 號 ： 0 0 0 0 2 ﹚  

 
非 執 行 董 事 ：   米 高 嘉 道 理 爵 士 、 毛 嘉 達 先 生 、 麥 高 利 先 生 、  

利 約 翰 先 生 、 包 立 賢 先 生 及 李 銳 波 博 士  
 

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：   莫 偉 龍 先 生 、 艾 廷 頓 爵 士 、 聶 雅 倫 先 生 、  
鄭 海 泉 先 生 、 羅 范 椒 芬 女 士 、 利 蘊 蓮 女 士 及  
R a j i v  L a l l 博 士  
 

執 行 董 事 ：   藍 凌 志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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